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01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林佩儀                     

被 上訴 人  捷瑩未來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偉儒             

上列當事人間貨物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2月22日向捷宇運動有限公司（下稱

捷宇公司）買受日本產製西元2022年TOYOTA汽車2輛（進口

報單號碼：第AB/10/A55/21166號，第6項，車身號碼：0000

0000000000000，下稱A車；第12項，車身號碼：0000000000

0000000，下稱B車，A車、B車合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係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報

運進口並繳納貨物稅新臺幣（下同）1,081,032元後，由旗

下經銷商國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都汽車公司）銷

售。國都汽車公司於110年11月19日及22日，分別銷售系爭

車輛予訴外人黃明勝及黃大維，黃明勝及黃大維並皆於111

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

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買受後，於1

11年3月14日將系爭A、B車輛復運出口（出口報單號碼：第A

B/11/539/F1326號），另於同年7月13日以未列字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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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主張系爭車輛已於同年2月16日繳銷牌照，屬未經使用

之新車，並經復運出口，向上訴人申請退還進口時原進口人

繳納之貨物稅。案經上訴人審查結果，以111年7月28日基普

里字第1111020551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退稅之

申請。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

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行政

處分。經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並命上訴人應

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

032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

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

行政處分，係以：㈠系爭車輛是由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

自日本報運進口，和泰公司已於同年10月15日完納系爭車輛

之貨物稅，經黃明勝及黃大維分別於同年11月19日及22日向

國都汽車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皆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

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

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A、B車輛

復運出口，且未經使用運銷國外；上訴人就系爭車輛未經使

用而運銷國外，亦不爭執；復於訴願階段依原處分所載，補

具載明系爭車輛貨價含貨物稅之汽車買賣合約書。綜上可

知，系爭車輛之貨物稅於前述歷次交易之出賣人均已透過貨

價轉嫁由買受人負擔，則申請退還貨物稅之權利亦當移轉予

後手即被上訴人承受，被上訴人所提前揭各契約及交易憑

證，足以證明其為最終負擔貨物稅且未經使用即運銷國外，

而為有權申請退還貨物稅之人，被上訴人本件申請自屬有

據。㈡上訴人又以被上訴人實質負擔貨物稅乃貨物稅屬境內

消費稅及間接稅本質使然，非謂被上訴人因實質負擔貨物稅

款而取得貨物稅退稅權利，否則實已破壞貨物稅立法意旨及

體系正義，系爭車輛繳交之貨物稅僅該納稅義務人有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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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原納之貨物稅款，始符合租稅法律主義云云。惟查依交

易過程可知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已透過貨價轉嫁由買受人負

擔貨物稅，縱貨物事後因運銷國外符合退稅要件，就此退稅

債權亦應已轉讓由貨物買受人承受，納稅義務人就申請退還

貨物稅已無何權利可資主張；而第三人如何證明己為最終負

擔貨物稅而為有權請求退稅者，不影響其得為退稅之申請

人，其得以買賣合約或發票等作為證明方法，然於自非營業

人購買貨物無法取得統一發票之情形，如非無其他可能證明

之方法可資替代，例如本件情形，依買賣合約足以認定時，

自難以未能提出統一發票而認其不具備申請退稅之要件。上

訴人所辯為不可採等語。

四、本院查：

（一）貨物稅乃針對特定之貨物課徵之稅捐。由於一般貨物已經

課徵一般消費稅之營業稅，如再加徵貨物稅，勢必造成重

複負擔，且針對少數特種貨物課稅，難免違反平等原則之

疑慮，因此，貨物稅之課徵除了獲得國家財政收入目的之

外，並應另外具有公益原則之其他社會政策目的。各國選

擇貨物稅之課稅貨物標準，不外是對於奢侈品課稅（例如

珠寶、汽車等），以謀求平均社會財富之目的；或對於有

害國民健康之產品（例如菸、酒等）加以課徵，以達到

「寓禁於徵」減少消費之目的；或基於節約能源、減少對

於環境污染而對於相關產品（例如汽車、機車、油品類

等）加以課稅，以達到「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目的。也因

為貨物稅之課徵有上開立法目的，縱然上開貨物並非在我

國境內生產或製造，而是自國外進口，基於稅捐中立性原

則應使其間負擔平等，貨物稅條例第1條遂規定：「本條

例規定之貨物，不論在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均依本條例徵收貨物稅。」

（二）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之1規定：「國外輸入之貨物，由海

關代徵之稅捐，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

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貨物稅條例第23條第2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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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進口應稅貨物，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並由海

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相對於加值型營業稅係按每個

銷售階段加值額，據以計算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而課徵

之多階段加值稅之消費稅，貨物稅之計算及課徵方式則係

採用貨物在產製出廠或進口時，按銷售價格計算課徵而為

單階段之毛額型消費稅。因貨物稅為單階段之毛額型消費

稅之故，立法者為確保貨物稅稅捐債權之實現，必須選擇

一個最容易掌握稅源之時點。現行實證法之立法抉擇選在

應課貨物稅之貨物「出廠」時或「進口」時，而非「銷

售」時（同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參照），提前課徵時點

以確保貨物稅稅捐債權之實現。不過貨物稅同樣為間接

稅，稅捐之實質負擔人終必是貨物之最終消費者。而選擇

出廠時或進口時即課徵貨物稅，就必須考量「如果出廠或

進口後沒有實際銷售行為，該已納之稅款即無法轉嫁予消

費者」等因素，而有對應之退稅規範機制，以符合量能課

稅原則之規範要求（本院105年度判字第215號判決類似見

解可資參照）。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已

納或保稅記帳貨物稅之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退還原

納或沖銷記帳貨物稅：一、運銷國外。」即是為反映稅捐

負擔平等之量能課稅原則之例外規定。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2日向捷宇公司買受日本產製系

爭車輛。系爭車輛係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報運進口並

繳納貨物稅1,081,032元後，由旗下經銷商國都汽車公司

銷售。國都汽車公司於110年11月19日及22日，分別銷售

系爭車輛予訴外人黃明勝及黃大維，黃明勝及黃大維並皆

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

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買

受後，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車輛復運出口，另於同年7

月13日主張系爭車輛已於同年2月16日繳銷牌照，屬未經

使用之新車，並經復運出口，向上訴人申請退還進口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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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人繳納之貨物稅等情，為原審依職權調查證據認定之

事實，核與卷內資料相符，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

（四）貨物稅乃對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之貨物，於貨物出廠或

進口時課徵之稅捐，為境內消費稅性質，倘若廠商進口時

已納貨物稅之貨物，事後運銷國外，出口時如檢具完稅照

報驗，查明該批貨物於進口時確已完稅，且未經使用，足

證並未在國內消費使用者，始可申請退還已納貨物稅（本

院109年度判字第461號判決參照）。申言之，因貨物稅屬

境內消費稅，進口貨物如未流通進入國內消費市場使用，

旋即運銷國外者，不納入課稅範圍，已繳納之貨物稅，始

得申請退還。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系爭車輛進口

時，由進口商和泰公司繳納貨物稅；進口後，由進口廠商

和泰公司之經銷商國都汽車公司，分別於110年11月19

日、22日以有償移轉之方式，出售予訴外人黃明勝、黃大

維，黃明勝、黃大維再於111年1月24日分別出售予訴外人

捷宇公司，捷宇公司再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出售予

被上訴人。系爭車輛於110年11月23日已領取汽車牌照，

嗣於111年2月16日註銷牌照後出售予被上訴人，是其等於

境內買賣系爭車輛，已屬境內消費行為，系爭車輛透過買

賣行為而業已進入本國市場為消費，自無適用貨物稅條例

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未經國內消費使用而運銷國外，

而得據以申請退還已繳貨物稅之餘地。亦無庸再論究被上

訴人並非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能否因輾轉買賣系爭車輛

而承受請求退還貨物稅稅款之權利。原判決認本件符合貨

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

決違背法令。

（五）又課予義務訴訟，法院必須就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是否存

在為審判。此與撤銷訴訟，法院僅係就原處分是否違法而

侵害原告權利之事實而為審判不同。故而，人民申請行政

機關作成特定處分，苟其要件不備，經法院審認請求行政

機關作成特定處分之權利並不存在，就其所提起之課予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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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訴訟，即應為全部敗訴之判決，不因行政機關駁回申請

或不作為之理由是否正確而有所異。原處分以被上訴人未

能檢具訴外人國都汽車公司售予黃大維之買賣合約書、黃

大維及黃明勝售予捷宇公司之統一發票，不符退稅要件，

而否准被上訴人退還貨物稅款之申請，所持理由雖非正

確，但因本件並不符合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退稅

要件，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作成退還貨物

稅款處分之權利並不存在，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無理

由，應為全部敗訴之判決。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前開所述之違法，且違法情事足以

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

為有理由；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決，爰

將原判決廢棄，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洪　慕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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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01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林佩儀                     
被 上訴 人  捷瑩未來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偉儒              
上列當事人間貨物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2月22日向捷宇運動有限公司（下稱捷宇公司）買受日本產製西元2022年TOYOTA汽車2輛（進口報單號碼：第AB/10/A55/21166號，第6項，車身號碼：00000000000000000，下稱A車；第12項，車身號碼：00000000000000000，下稱B車，A車、B車合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係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報運進口並繳納貨物稅新臺幣（下同）1,081,032元後，由旗下經銷商國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都汽車公司）銷售。國都汽車公司於110年11月19日及22日，分別銷售系爭車輛予訴外人黃明勝及黃大維，黃明勝及黃大維並皆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買受後，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A、B車輛復運出口（出口報單號碼：第AB/11/539/F1326號），另於同年7月13日以未列字號申請書，主張系爭車輛已於同年2月16日繳銷牌照，屬未經使用之新車，並經復運出口，向上訴人申請退還進口時原進口人繳納之貨物稅。案經上訴人審查結果，以111年7月28日基普里字第1111020551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退稅之申請。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並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係以：㈠系爭車輛是由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自日本報運進口，和泰公司已於同年10月15日完納系爭車輛之貨物稅，經黃明勝及黃大維分別於同年11月19日及22日向國都汽車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皆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A、B車輛復運出口，且未經使用運銷國外；上訴人就系爭車輛未經使用而運銷國外，亦不爭執；復於訴願階段依原處分所載，補具載明系爭車輛貨價含貨物稅之汽車買賣合約書。綜上可知，系爭車輛之貨物稅於前述歷次交易之出賣人均已透過貨價轉嫁由買受人負擔，則申請退還貨物稅之權利亦當移轉予後手即被上訴人承受，被上訴人所提前揭各契約及交易憑證，足以證明其為最終負擔貨物稅且未經使用即運銷國外，而為有權申請退還貨物稅之人，被上訴人本件申請自屬有據。㈡上訴人又以被上訴人實質負擔貨物稅乃貨物稅屬境內消費稅及間接稅本質使然，非謂被上訴人因實質負擔貨物稅款而取得貨物稅退稅權利，否則實已破壞貨物稅立法意旨及體系正義，系爭車輛繳交之貨物稅僅該納稅義務人有權申請退還原納之貨物稅款，始符合租稅法律主義云云。惟查依交易過程可知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已透過貨價轉嫁由買受人負擔貨物稅，縱貨物事後因運銷國外符合退稅要件，就此退稅債權亦應已轉讓由貨物買受人承受，納稅義務人就申請退還貨物稅已無何權利可資主張；而第三人如何證明己為最終負擔貨物稅而為有權請求退稅者，不影響其得為退稅之申請人，其得以買賣合約或發票等作為證明方法，然於自非營業人購買貨物無法取得統一發票之情形，如非無其他可能證明之方法可資替代，例如本件情形，依買賣合約足以認定時，自難以未能提出統一發票而認其不具備申請退稅之要件。上訴人所辯為不可採等語。
四、本院查：
（一）貨物稅乃針對特定之貨物課徵之稅捐。由於一般貨物已經課徵一般消費稅之營業稅，如再加徵貨物稅，勢必造成重複負擔，且針對少數特種貨物課稅，難免違反平等原則之疑慮，因此，貨物稅之課徵除了獲得國家財政收入目的之外，並應另外具有公益原則之其他社會政策目的。各國選擇貨物稅之課稅貨物標準，不外是對於奢侈品課稅（例如珠寶、汽車等），以謀求平均社會財富之目的；或對於有害國民健康之產品（例如菸、酒等）加以課徵，以達到「寓禁於徵」減少消費之目的；或基於節約能源、減少對於環境污染而對於相關產品（例如汽車、機車、油品類等）加以課稅，以達到「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目的。也因為貨物稅之課徵有上開立法目的，縱然上開貨物並非在我國境內生產或製造，而是自國外進口，基於稅捐中立性原則應使其間負擔平等，貨物稅條例第1條遂規定：「本條例規定之貨物，不論在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依本條例徵收貨物稅。」
（二）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之1規定：「國外輸入之貨物，由海關代徵之稅捐，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貨物稅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進口應稅貨物，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並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相對於加值型營業稅係按每個銷售階段加值額，據以計算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而課徵之多階段加值稅之消費稅，貨物稅之計算及課徵方式則係採用貨物在產製出廠或進口時，按銷售價格計算課徵而為單階段之毛額型消費稅。因貨物稅為單階段之毛額型消費稅之故，立法者為確保貨物稅稅捐債權之實現，必須選擇一個最容易掌握稅源之時點。現行實證法之立法抉擇選在應課貨物稅之貨物「出廠」時或「進口」時，而非「銷售」時（同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參照），提前課徵時點以確保貨物稅稅捐債權之實現。不過貨物稅同樣為間接稅，稅捐之實質負擔人終必是貨物之最終消費者。而選擇出廠時或進口時即課徵貨物稅，就必須考量「如果出廠或進口後沒有實際銷售行為，該已納之稅款即無法轉嫁予消費者」等因素，而有對應之退稅規範機制，以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之規範要求（本院105年度判字第215號判決類似見解可資參照）。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已納或保稅記帳貨物稅之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退還原納或沖銷記帳貨物稅：一、運銷國外。」即是為反映稅捐負擔平等之量能課稅原則之例外規定。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2日向捷宇公司買受日本產製系爭車輛。系爭車輛係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報運進口並繳納貨物稅1,081,032元後，由旗下經銷商國都汽車公司銷售。國都汽車公司於110年11月19日及22日，分別銷售系爭車輛予訴外人黃明勝及黃大維，黃明勝及黃大維並皆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買受後，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車輛復運出口，另於同年7月13日主張系爭車輛已於同年2月16日繳銷牌照，屬未經使用之新車，並經復運出口，向上訴人申請退還進口時原進口人繳納之貨物稅等情，為原審依職權調查證據認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資料相符，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
（四）貨物稅乃對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之貨物，於貨物出廠或進口時課徵之稅捐，為境內消費稅性質，倘若廠商進口時已納貨物稅之貨物，事後運銷國外，出口時如檢具完稅照報驗，查明該批貨物於進口時確已完稅，且未經使用，足證並未在國內消費使用者，始可申請退還已納貨物稅（本院109年度判字第461號判決參照）。申言之，因貨物稅屬境內消費稅，進口貨物如未流通進入國內消費市場使用，旋即運銷國外者，不納入課稅範圍，已繳納之貨物稅，始得申請退還。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系爭車輛進口時，由進口商和泰公司繳納貨物稅；進口後，由進口廠商和泰公司之經銷商國都汽車公司，分別於110年11月19日、22日以有償移轉之方式，出售予訴外人黃明勝、黃大維，黃明勝、黃大維再於111年1月24日分別出售予訴外人捷宇公司，捷宇公司再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出售予被上訴人。系爭車輛於110年11月23日已領取汽車牌照，嗣於111年2月16日註銷牌照後出售予被上訴人，是其等於境內買賣系爭車輛，已屬境內消費行為，系爭車輛透過買賣行為而業已進入本國市場為消費，自無適用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未經國內消費使用而運銷國外，而得據以申請退還已繳貨物稅之餘地。亦無庸再論究被上訴人並非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能否因輾轉買賣系爭車輛而承受請求退還貨物稅稅款之權利。原判決認本件符合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五）又課予義務訴訟，法院必須就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是否存在為審判。此與撤銷訴訟，法院僅係就原處分是否違法而侵害原告權利之事實而為審判不同。故而，人民申請行政機關作成特定處分，苟其要件不備，經法院審認請求行政機關作成特定處分之權利並不存在，就其所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即應為全部敗訴之判決，不因行政機關駁回申請或不作為之理由是否正確而有所異。原處分以被上訴人未能檢具訴外人國都汽車公司售予黃大維之買賣合約書、黃大維及黃明勝售予捷宇公司之統一發票，不符退稅要件，而否准被上訴人退還貨物稅款之申請，所持理由雖非正確，但因本件並不符合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退稅要件，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作成退還貨物稅款處分之權利並不存在，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無理由，應為全部敗訴之判決。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前開所述之違法，且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洪　慕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01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林佩儀                     
被 上訴 人  捷瑩未來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偉儒              
上列當事人間貨物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2月22日向捷宇運動有限公司（下稱
    捷宇公司）買受日本產製西元2022年TOYOTA汽車2輛（進口
    報單號碼：第AB/10/A55/21166號，第6項，車身號碼：0000
    0000000000000，下稱A車；第12項，車身號碼：0000000000
    0000000，下稱B車，A車、B車合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係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報
    運進口並繳納貨物稅新臺幣（下同）1,081,032元後，由旗
    下經銷商國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都汽車公司）銷售
    。國都汽車公司於110年11月19日及22日，分別銷售系爭車
    輛予訴外人黃明勝及黃大維，黃明勝及黃大維並皆於111年1
    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
    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買受後，於111
    年3月14日將系爭A、B車輛復運出口（出口報單號碼：第AB/
    11/539/F1326號），另於同年7月13日以未列字號申請書，
    主張系爭車輛已於同年2月16日繳銷牌照，屬未經使用之新
    車，並經復運出口，向上訴人申請退還進口時原進口人繳納
    之貨物稅。案經上訴人審查結果，以111年7月28日基普里字
    第1111020551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退稅之申請
    。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
    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
    。經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並命上訴人應依被
    上訴人11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
    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
    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
    行政處分，係以：㈠系爭車輛是由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
    自日本報運進口，和泰公司已於同年10月15日完納系爭車輛
    之貨物稅，經黃明勝及黃大維分別於同年11月19日及22日向
    國都汽車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皆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
    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
    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A、B車輛
    復運出口，且未經使用運銷國外；上訴人就系爭車輛未經使
    用而運銷國外，亦不爭執；復於訴願階段依原處分所載，補
    具載明系爭車輛貨價含貨物稅之汽車買賣合約書。綜上可知
    ，系爭車輛之貨物稅於前述歷次交易之出賣人均已透過貨價
    轉嫁由買受人負擔，則申請退還貨物稅之權利亦當移轉予後
    手即被上訴人承受，被上訴人所提前揭各契約及交易憑證，
    足以證明其為最終負擔貨物稅且未經使用即運銷國外，而為
    有權申請退還貨物稅之人，被上訴人本件申請自屬有據。㈡
    上訴人又以被上訴人實質負擔貨物稅乃貨物稅屬境內消費稅
    及間接稅本質使然，非謂被上訴人因實質負擔貨物稅款而取
    得貨物稅退稅權利，否則實已破壞貨物稅立法意旨及體系正
    義，系爭車輛繳交之貨物稅僅該納稅義務人有權申請退還原
    納之貨物稅款，始符合租稅法律主義云云。惟查依交易過程
    可知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已透過貨價轉嫁由買受人負擔貨物
    稅，縱貨物事後因運銷國外符合退稅要件，就此退稅債權亦
    應已轉讓由貨物買受人承受，納稅義務人就申請退還貨物稅
    已無何權利可資主張；而第三人如何證明己為最終負擔貨物
    稅而為有權請求退稅者，不影響其得為退稅之申請人，其得
    以買賣合約或發票等作為證明方法，然於自非營業人購買貨
    物無法取得統一發票之情形，如非無其他可能證明之方法可
    資替代，例如本件情形，依買賣合約足以認定時，自難以未
    能提出統一發票而認其不具備申請退稅之要件。上訴人所辯
    為不可採等語。
四、本院查：
（一）貨物稅乃針對特定之貨物課徵之稅捐。由於一般貨物已經
      課徵一般消費稅之營業稅，如再加徵貨物稅，勢必造成重
      複負擔，且針對少數特種貨物課稅，難免違反平等原則之
      疑慮，因此，貨物稅之課徵除了獲得國家財政收入目的之
      外，並應另外具有公益原則之其他社會政策目的。各國選
      擇貨物稅之課稅貨物標準，不外是對於奢侈品課稅（例如
      珠寶、汽車等），以謀求平均社會財富之目的；或對於有
      害國民健康之產品（例如菸、酒等）加以課徵，以達到「
      寓禁於徵」減少消費之目的；或基於節約能源、減少對於
      環境污染而對於相關產品（例如汽車、機車、油品類等）
      加以課稅，以達到「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目的。也因為貨
      物稅之課徵有上開立法目的，縱然上開貨物並非在我國境
      內生產或製造，而是自國外進口，基於稅捐中立性原則應
      使其間負擔平等，貨物稅條例第1條遂規定：「本條例規
      定之貨物，不論在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均依本條例徵收貨物稅。」
（二）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之1規定：「國外輸入之貨物，由海
      關代徵之稅捐，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
      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貨物稅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
      ：「進口應稅貨物，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並由海關
      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相對於加值型營業稅係按每個銷
      售階段加值額，據以計算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而課徵之
      多階段加值稅之消費稅，貨物稅之計算及課徵方式則係採
      用貨物在產製出廠或進口時，按銷售價格計算課徵而為單
      階段之毛額型消費稅。因貨物稅為單階段之毛額型消費稅
      之故，立法者為確保貨物稅稅捐債權之實現，必須選擇一
      個最容易掌握稅源之時點。現行實證法之立法抉擇選在應
      課貨物稅之貨物「出廠」時或「進口」時，而非「銷售」
      時（同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參照），提前課徵時點以確
      保貨物稅稅捐債權之實現。不過貨物稅同樣為間接稅，稅
      捐之實質負擔人終必是貨物之最終消費者。而選擇出廠時
      或進口時即課徵貨物稅，就必須考量「如果出廠或進口後
      沒有實際銷售行為，該已納之稅款即無法轉嫁予消費者」
      等因素，而有對應之退稅規範機制，以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之規範要求（本院105年度判字第215號判決類似見解可資
      參照）。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已納或保
      稅記帳貨物稅之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退還原納或沖
      銷記帳貨物稅：一、運銷國外。」即是為反映稅捐負擔平
      等之量能課稅原則之例外規定。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2日向捷宇公司買受日本產製系
      爭車輛。系爭車輛係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報運進口並
      繳納貨物稅1,081,032元後，由旗下經銷商國都汽車公司
      銷售。國都汽車公司於110年11月19日及22日，分別銷售
      系爭車輛予訴外人黃明勝及黃大維，黃明勝及黃大維並皆
      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
      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買
      受後，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車輛復運出口，另於同年7
      月13日主張系爭車輛已於同年2月16日繳銷牌照，屬未經
      使用之新車，並經復運出口，向上訴人申請退還進口時原
      進口人繳納之貨物稅等情，為原審依職權調查證據認定之
      事實，核與卷內資料相符，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
（四）貨物稅乃對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之貨物，於貨物出廠或
      進口時課徵之稅捐，為境內消費稅性質，倘若廠商進口時
      已納貨物稅之貨物，事後運銷國外，出口時如檢具完稅照
      報驗，查明該批貨物於進口時確已完稅，且未經使用，足
      證並未在國內消費使用者，始可申請退還已納貨物稅（本
      院109年度判字第461號判決參照）。申言之，因貨物稅屬
      境內消費稅，進口貨物如未流通進入國內消費市場使用，
      旋即運銷國外者，不納入課稅範圍，已繳納之貨物稅，始
      得申請退還。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系爭車輛進口時
      ，由進口商和泰公司繳納貨物稅；進口後，由進口廠商和
      泰公司之經銷商國都汽車公司，分別於110年11月19日、2
      2日以有償移轉之方式，出售予訴外人黃明勝、黃大維，
      黃明勝、黃大維再於111年1月24日分別出售予訴外人捷宇
      公司，捷宇公司再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出售予被上
      訴人。系爭車輛於110年11月23日已領取汽車牌照，嗣於1
      11年2月16日註銷牌照後出售予被上訴人，是其等於境內
      買賣系爭車輛，已屬境內消費行為，系爭車輛透過買賣行
      為而業已進入本國市場為消費，自無適用貨物稅條例第4
      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未經國內消費使用而運銷國外，而得
      據以申請退還已繳貨物稅之餘地。亦無庸再論究被上訴人
      並非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能否因輾轉買賣系爭車輛而承
      受請求退還貨物稅稅款之權利。原判決認本件符合貨物稅
      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
      背法令。
（五）又課予義務訴訟，法院必須就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是否存
      在為審判。此與撤銷訴訟，法院僅係就原處分是否違法而
      侵害原告權利之事實而為審判不同。故而，人民申請行政
      機關作成特定處分，苟其要件不備，經法院審認請求行政
      機關作成特定處分之權利並不存在，就其所提起之課予義
      務訴訟，即應為全部敗訴之判決，不因行政機關駁回申請
      或不作為之理由是否正確而有所異。原處分以被上訴人未
      能檢具訴外人國都汽車公司售予黃大維之買賣合約書、黃
      大維及黃明勝售予捷宇公司之統一發票，不符退稅要件，
      而否准被上訴人退還貨物稅款之申請，所持理由雖非正確
      ，但因本件並不符合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退稅要
      件，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作成退還貨物稅
      款處分之權利並不存在，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無理由，
      應為全部敗訴之判決。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前開所述之違法，且違法情事足以
      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
      為有理由；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決，爰
      將原判決廢棄，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洪　慕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01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                 
訴訟代理人  林佩儀                     
被 上訴 人  捷瑩未來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偉儒              
上列當事人間貨物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2月22日向捷宇運動有限公司（下稱捷宇公司）買受日本產製西元2022年TOYOTA汽車2輛（進口報單號碼：第AB/10/A55/21166號，第6項，車身號碼：00000000000000000，下稱A車；第12項，車身號碼：00000000000000000，下稱B車，A車、B車合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係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報運進口並繳納貨物稅新臺幣（下同）1,081,032元後，由旗下經銷商國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都汽車公司）銷售。國都汽車公司於110年11月19日及22日，分別銷售系爭車輛予訴外人黃明勝及黃大維，黃明勝及黃大維並皆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買受後，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A、B車輛復運出口（出口報單號碼：第AB/11/539/F1326號），另於同年7月13日以未列字號申請書，主張系爭車輛已於同年2月16日繳銷牌照，屬未經使用之新車，並經復運出口，向上訴人申請退還進口時原進口人繳納之貨物稅。案經上訴人審查結果，以111年7月28日基普里字第1111020551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退稅之申請。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並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之申請作成退還被上訴人1,081,032元貨物稅之行政處分，係以：㈠系爭車輛是由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自日本報運進口，和泰公司已於同年10月15日完納系爭車輛之貨物稅，經黃明勝及黃大維分別於同年11月19日及22日向國都汽車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皆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A、B車輛復運出口，且未經使用運銷國外；上訴人就系爭車輛未經使用而運銷國外，亦不爭執；復於訴願階段依原處分所載，補具載明系爭車輛貨價含貨物稅之汽車買賣合約書。綜上可知，系爭車輛之貨物稅於前述歷次交易之出賣人均已透過貨價轉嫁由買受人負擔，則申請退還貨物稅之權利亦當移轉予後手即被上訴人承受，被上訴人所提前揭各契約及交易憑證，足以證明其為最終負擔貨物稅且未經使用即運銷國外，而為有權申請退還貨物稅之人，被上訴人本件申請自屬有據。㈡上訴人又以被上訴人實質負擔貨物稅乃貨物稅屬境內消費稅及間接稅本質使然，非謂被上訴人因實質負擔貨物稅款而取得貨物稅退稅權利，否則實已破壞貨物稅立法意旨及體系正義，系爭車輛繳交之貨物稅僅該納稅義務人有權申請退還原納之貨物稅款，始符合租稅法律主義云云。惟查依交易過程可知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已透過貨價轉嫁由買受人負擔貨物稅，縱貨物事後因運銷國外符合退稅要件，就此退稅債權亦應已轉讓由貨物買受人承受，納稅義務人就申請退還貨物稅已無何權利可資主張；而第三人如何證明己為最終負擔貨物稅而為有權請求退稅者，不影響其得為退稅之申請人，其得以買賣合約或發票等作為證明方法，然於自非營業人購買貨物無法取得統一發票之情形，如非無其他可能證明之方法可資替代，例如本件情形，依買賣合約足以認定時，自難以未能提出統一發票而認其不具備申請退稅之要件。上訴人所辯為不可採等語。
四、本院查：
（一）貨物稅乃針對特定之貨物課徵之稅捐。由於一般貨物已經課徵一般消費稅之營業稅，如再加徵貨物稅，勢必造成重複負擔，且針對少數特種貨物課稅，難免違反平等原則之疑慮，因此，貨物稅之課徵除了獲得國家財政收入目的之外，並應另外具有公益原則之其他社會政策目的。各國選擇貨物稅之課稅貨物標準，不外是對於奢侈品課稅（例如珠寶、汽車等），以謀求平均社會財富之目的；或對於有害國民健康之產品（例如菸、酒等）加以課徵，以達到「寓禁於徵」減少消費之目的；或基於節約能源、減少對於環境污染而對於相關產品（例如汽車、機車、油品類等）加以課稅，以達到「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目的。也因為貨物稅之課徵有上開立法目的，縱然上開貨物並非在我國境內生產或製造，而是自國外進口，基於稅捐中立性原則應使其間負擔平等，貨物稅條例第1條遂規定：「本條例規定之貨物，不論在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依本條例徵收貨物稅。」
（二）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之1規定：「國外輸入之貨物，由海關代徵之稅捐，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貨物稅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進口應稅貨物，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並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相對於加值型營業稅係按每個銷售階段加值額，據以計算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而課徵之多階段加值稅之消費稅，貨物稅之計算及課徵方式則係採用貨物在產製出廠或進口時，按銷售價格計算課徵而為單階段之毛額型消費稅。因貨物稅為單階段之毛額型消費稅之故，立法者為確保貨物稅稅捐債權之實現，必須選擇一個最容易掌握稅源之時點。現行實證法之立法抉擇選在應課貨物稅之貨物「出廠」時或「進口」時，而非「銷售」時（同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參照），提前課徵時點以確保貨物稅稅捐債權之實現。不過貨物稅同樣為間接稅，稅捐之實質負擔人終必是貨物之最終消費者。而選擇出廠時或進口時即課徵貨物稅，就必須考量「如果出廠或進口後沒有實際銷售行為，該已納之稅款即無法轉嫁予消費者」等因素，而有對應之退稅規範機制，以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之規範要求（本院105年度判字第215號判決類似見解可資參照）。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已納或保稅記帳貨物稅之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退還原納或沖銷記帳貨物稅：一、運銷國外。」即是為反映稅捐負擔平等之量能課稅原則之例外規定。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2日向捷宇公司買受日本產製系爭車輛。系爭車輛係和泰公司於110年11月8日報運進口並繳納貨物稅1,081,032元後，由旗下經銷商國都汽車公司銷售。國都汽車公司於110年11月19日及22日，分別銷售系爭車輛予訴外人黃明勝及黃大維，黃明勝及黃大維並皆於111年1月24日將系爭車輛轉售予捷宇公司，復經捷宇公司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售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買受後，於111年3月14日將系爭車輛復運出口，另於同年7月13日主張系爭車輛已於同年2月16日繳銷牌照，屬未經使用之新車，並經復運出口，向上訴人申請退還進口時原進口人繳納之貨物稅等情，為原審依職權調查證據認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資料相符，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
（四）貨物稅乃對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之貨物，於貨物出廠或進口時課徵之稅捐，為境內消費稅性質，倘若廠商進口時已納貨物稅之貨物，事後運銷國外，出口時如檢具完稅照報驗，查明該批貨物於進口時確已完稅，且未經使用，足證並未在國內消費使用者，始可申請退還已納貨物稅（本院109年度判字第461號判決參照）。申言之，因貨物稅屬境內消費稅，進口貨物如未流通進入國內消費市場使用，旋即運銷國外者，不納入課稅範圍，已繳納之貨物稅，始得申請退還。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系爭車輛進口時，由進口商和泰公司繳納貨物稅；進口後，由進口廠商和泰公司之經銷商國都汽車公司，分別於110年11月19日、22日以有償移轉之方式，出售予訴外人黃明勝、黃大維，黃明勝、黃大維再於111年1月24日分別出售予訴外人捷宇公司，捷宇公司再於111年2月22日將系爭車輛出售予被上訴人。系爭車輛於110年11月23日已領取汽車牌照，嗣於111年2月16日註銷牌照後出售予被上訴人，是其等於境內買賣系爭車輛，已屬境內消費行為，系爭車輛透過買賣行為而業已進入本國市場為消費，自無適用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未經國內消費使用而運銷國外，而得據以申請退還已繳貨物稅之餘地。亦無庸再論究被上訴人並非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能否因輾轉買賣系爭車輛而承受請求退還貨物稅稅款之權利。原判決認本件符合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五）又課予義務訴訟，法院必須就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是否存在為審判。此與撤銷訴訟，法院僅係就原處分是否違法而侵害原告權利之事實而為審判不同。故而，人民申請行政機關作成特定處分，苟其要件不備，經法院審認請求行政機關作成特定處分之權利並不存在，就其所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即應為全部敗訴之判決，不因行政機關駁回申請或不作為之理由是否正確而有所異。原處分以被上訴人未能檢具訴外人國都汽車公司售予黃大維之買賣合約書、黃大維及黃明勝售予捷宇公司之統一發票，不符退稅要件，而否准被上訴人退還貨物稅款之申請，所持理由雖非正確，但因本件並不符合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退稅要件，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作成退還貨物稅款處分之權利並不存在，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無理由，應為全部敗訴之判決。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前開所述之違法，且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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